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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卫妇幼发〔2025〕3 号

关于贯彻落实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和儿童
友好医院建设等两个文件精神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医保局、

妇女联合会、计划生育协会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省直有关医

疗机构：

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推进生育友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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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医院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卫办妇幼发〔2024〕31号）《关于开展儿

童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卫办妇幼发〔2024〕32号）（详见附

件1-2，并简称两个友好医院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

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。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

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

要举措。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从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和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高度，增强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

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聚焦“怀得上、留得住、孕得优、育

得好”目标要求，全力推进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，加强创建工

作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明确建设目标，分步推进实施。到 2025 年底，全省 15%

的助产机构达到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标准，重点覆盖三级综合医

院、妇幼保健院；全省 15%的妇幼保健院设置“优生优育指导中

心”；全省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二、三级医疗机构中儿童友

好医院建设比例分别达到 15%、30%，重点覆盖省市综合医院、儿

童医院和市县级妇幼保健院。到 2027 年底，全省 50%的助产机构

达到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标准，50%的妇幼保健院设置“优生优育

指导中心”；全省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二、三级医疗机构中

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比例达到 30%、50%，其中三级妇幼保健院全部

建成儿童友好医院。到 2030 年底，全省 90%的助产机构建成生育

友好医院，其中妇幼保健院实现“优生优育指导中心”设置全覆

盖；全省 90%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二级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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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儿童友好医院。鼓励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参照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内容与指南，结合实际积极

开展儿童友好机构建设。

三、突出优化服务，提升就医体验。各级助产机构要整合门

急诊、住院、检验检查等流程，建设院内“一站式”服务中心，

提升群众生育体验。各级妇幼保健院要将“优生优育指导中心”

纳入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要内容，结合实际统筹配备幼儿活动

区、图书阅览区、培训指导区、咨询服务区、母乳喂养区、知识

宣传区等功能区域。各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要积极

推行儿科“一次挂号管 3 天”“先检查后诊疗”等服务，打造儿

童视角就医空间，引导患儿减少候诊期间电子产品使用。各地各

有关单位要加强妇幼健康相关学科建设和服务能力，在核定的绩

效工资总量内，推动绩效工资分配向产科、儿科、儿童保健、儿

童康复等医疗保健相关科室或岗位倾斜。要重视妇女儿童权益保

护，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理念始终贯穿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，

严格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。

四、加强部门协同，完善保障机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

部门协同，加大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投入力度，卫生健康、教

育、医保、妇联等部门要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，发展改革、财

政部门要落实资金投入。省卫生健康委将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

纳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病房改造提升

行动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各级医疗机构产儿科基础设施建设；修订

妇幼保健院等级评审标准和绩效监测细则，将“两个友好医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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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纳入二、三级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等级评审的

前置条件和县域医共体改革、县域医疗服务次中心、公立医疗机

构绩效监测重要内容，并委托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动态监

测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成效，定期反馈各地各有关单位建设工

作进展、问题不足，推广典型经验做法。各级卫生健康委要强化

建设目标任务分解，实行销号管理，达到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设

标准的医疗机构要及时报送材料至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。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强对“两个友好医院”建

设业务指导和管理，并将建设情况通报同级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

政和医保等部门。

附件：1.关于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（国卫办妇幼发

〔2024〕31号）

2.关于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（国卫办妇幼发

〔2024〕32号）

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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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

江西省妇女联合会 江西省计划生育协会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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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9日印发

校对：谭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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